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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公益诉讼以保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其提起诉讼的主体不应局限于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

组织与个人。鉴于此，文章阐述了在我国由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所存在的理论争论和实际操作困境，分析了检

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法理基础和现实需要，并提出完善我国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制度设想。 

关键词: 公益诉讼；检察机关；诉讼主体 

中图分类号：DF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08)06−0782−04 
                                                           

 
公益诉讼最本质的内涵是以保护国家利益、社会

公共利益为目的，提起诉讼的主体不应局限于与本案

有直接利害关系的组织与个人，而应是任何组织和个

人均有权提起公益诉讼，所以，公益诉讼可以由个人

依据法律的规定提起，也可以由国家授权的机关代表

国家提起。为有效地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秩序不受违

法行为的侵犯，国家或多或少都对公益诉讼的具体过

程实施了干预，有的国家还规定了由检察机关代表国

家提起公益诉讼。在我国，由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

目前还存在着理论上的分歧和实际操作上的困难，本

文拟就此略陈管见，以求教于方家。 
 

一、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现实 
需要和法理基础 

 

(一) 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现实需要 
通过对公益诉讼的案例进行分析，我国现阶段的

公益诉讼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类型：①对传统公

共垄断行业的诉讼。如铁路局退票不开正式发票，高

速公路不高速，春运车票涨价，围绕邮电、电信提起

的诉讼等。②状告强势企业的案件。这类诉讼主要包

括医疗欺诈、医院天价收费、劳工职业病和传销、虚

假广告等。③对行政机关因错误行政行为或没有履行

法定职责而侵害公共利益的诉讼。如葛锐状告郑州市

物价局行政不作为案件、李刚博士告车辆进津费进沪

费案等。④侵害国有资产、环境污染案件。在经济转

轨时期，有些官员利用职权侵吞国有财产，恶意串通 

低价转让、非法赠送国有资产；随着工业化进度的加

快，环境污染日益严重，严重威胁到了人们的生命和

财产安全，个别地区甚至出现环境难民。⑤就宪法平

等权问题引发的诉讼。如高考招生中的地域歧视、就

业平等权、招生招工中的健康歧视、性别歧视、残疾

歧视、人格尊严的保护等。[1]这些案件绝大部分都是

公民个人提起的公益诉讼，且绝大多数原告都是以败

诉告终，即使有个别案件原告胜诉了，也远没有达到

公益诉讼所预期的维护社会公益的目的。我国的息讼

文化传承，现行立法对公民个人提起公益诉讼的原告

资格的限制，以及公益诉讼的被告通常都是力量强大

的团体组织，原告和被告之间的经济力量和其他各方

面的能力相差悬殊，使得在公益诉讼中公民个人不可

避免地遭受败诉结局。 
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尤其是

在通过司法途径保护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时，这

种代表具有法定性。检察权对司法权和行政权具有制

约作用，当权力行使不当时，检察机关就可以通过起

诉、督促、建议等方式进行监督，保证行政执法的合

法平等性，从而有效地维护公共利益。当公共利益受

到损害，而公民个人通过一己之力往往难以捍卫自己

的合法权益的时候，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尤其是作为

通过诉讼途径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唯一代

表的检察机关，理应履行职责，提起公益诉讼。 
由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以其专业能力改变原

被告双方力量的不相当性，与强大的被告形成抗衡。

并且可以避免发生多个受侵害个体单独提起多次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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讼，也避免多个受侵害个体陷入因自身力量相对不足，

不能达到诉讼效果的尴尬境地。对于公益诉讼涉及到

的复杂的事实和法律问题，检察机关的专业知识和技

能弥补了个人提起公益诉讼过程中存在的取证难、耗

时长、花费大的不足，这事实上是用相对较小的司法

投入保护了公共利益，从而节省了司法资源和社会成

本。同时，还有助于激发民众对检察机关维护公共利

益的信任度，进而激发人们与侵犯公共利益的违法行

为作斗争的积极性，促进相关强势团体行为的规范化。 
可见，由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能及时回应社

会各主体的要求，使由于社会改革所造成的实质不公

正通过司法程序和判决结果予以改变，化解社会转型

带来的结构性冲突，解决由于社会初次分配造成的不

公，恢复社会结构原有的平衡与合作状态，进而促使

公共服务改善，推动社会进步和法治发展。 
(二) 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法理基础 
我国宪法赋予了检察机关以法律监督职能，那么

检察机关就应该对我国的法律实施情况进行全方位的

监督，不仅包括对刑事法律实施的监督，也包括对民

事法律和行政法律实施的监督。其目的在于防止司法

裁判不公和用公权力保障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

公民重要权利，而检察机关是作为国家和公共利益的

代表来实现这一目的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律监督

和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在性质上是统一的，检察机

关提起公益诉讼是其法律监督途径的拓宽，是法律监

督权的具体化，最终目的是保证国家法律得到正确统

一的实施，从而保护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因此，

我国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是其履行宪法赋予的法律

监督职能的具体体现。此外，我国刑事诉讼法也有相

关规定，如对于国家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案件，应当

由检察机关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这充分肯定了检

察机关代表国家和社会利益的公益诉讼地位。 
“公益诉讼”作为检察机关的重要权能之一，在

我国法制发展史上是有历史渊源和理论基础的。我国

曾在 1954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

四条第六项规定：地方检察机关对于有关国家和人民

利益的重要民事案件有权提起诉讼和参加诉讼。由此

可以看出，提起公益诉讼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

能的表现形式。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是检察

机关的基本职能，各国检察实践的共同特点就是以积

极、主动的方式参与诉讼活动。检察机关在诉讼中代

表国家将被告人(刑事被告人、民事被告人、行政被告

人)的违法行为和违法事实提供给法院，要求其依法进

行审理和裁判，并对审理的过程及裁判的结果进行监

督。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公共利益的保

护问题己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从检察机关的

法律监督职能角度出发，检察机关作为公益诉讼的提

起者，完全符合其职能要求，更有利于公共利益的保

护。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就是检察机关为维护公

共利益，对损害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依法提起诉讼程

序或以当事人等身份参加诉讼，请求审判机关对案件

依法裁判的诉讼制度。与其他诉讼程序相比，检察机

关提起公益诉讼有其自身的特点：第一，检察机关提

起公益诉讼是检察机关作为特殊诉讼主体参与诉讼程

序，检察机关享有某些特定的公权力，能确保有效维

护公共利益，发挥检察权在诉讼程序中的特殊作用；

第二，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诉讼对象，涉及的是

公共利益，检察机关是公共利益的代表，提起的诉讼

请求不涉及检察机关自身的利益，而是为了保护公共

利益；第三，提起公益诉讼的检察机关作为公诉人，

既是原告也是法律监督者，主体地位具有双重性，既

是诉讼程序的积极参与者，又是诉讼程序的法律监督

者。 
 

二、我国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 
现实困难和制度构建 

 
(一) 我国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存在的现实困

难 
由检察机关担任公益诉讼的主体，在日益需要强

化保护公共利益、而客观事实却是公共利益保护不力

的情况下，应当是最合适和最有效的。但同时，由检

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在我国现阶段的诉讼中确实存在

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 
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在理论上还有待进一步完

善。1982 年《宪法》从国家根本大法的高度规定了检

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性质，进一步明确了检察机关的根

本任务是对《宪法》和法律的执行和遵守实行监督，

以保证国家法律的统一。[2]因而，在我国传统的检察

理论学者的眼中，人民检察制度就是法律监督制度。

在这种理论构建下，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和检察权

受到严格限制。在司法实践中，由检察机关提起的公

益诉讼案件，以及个人或者社会组织提起的公益诉讼，

都存在法院以诉讼请求与案件没有直接利害关系而不

予受理或驳回起诉的情况。所以，需要对法律监督权

和检察权从多角度和全方位给予定义和解释，给予检

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全面的理论支撑。 
目前而言，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还存在制度上

的限制。我国关于检察权的规定仅是狭义的解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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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有四个方面，即是刑事公诉权、刑事司法监

督权、民事行政司法监督权和司法解释权。[3]检察机

关仅可以就刑事案件提起公诉，对于其他诉讼只能行

使法律监督权，造成了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缺乏法

律制度支持的局面。虽然我国某些地区的检察机关已

经参与公益诉讼，但是受案范围和形式没有法律的统

一规定，实践中还存在制度上的障碍。 
实体权利要依靠程序权利来实现。虽然我国在诉

讼程序设计上还比较完善，但是对于检察机关参与公

益诉讼的相关程序却没有作规定，这对检察机关提起

公益诉讼以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构成了程序

上的障碍。公益诉讼主体的特定性、对象的广泛性和

诉讼目的的公益性，决定了关于公益诉讼的诉讼程序

要与其他诉讼程序有所区别，尤其体现在检察机关提

起公益诉讼中，而现行诉讼法对此的规定却存在缺位。 
自检察制度产生以来，检察机关就以国家利益和

公共利益代表的面目出现，而且大多数国家都规定了

检察机关可以提起公益诉讼以维护公共利益。针对我

国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存在的上述困难，我国可借

鉴国外的立法例，发展相关理论和实践，从我国国情

出发来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制度，以弥补公

共利益保护方面的缺陷。 
(二) 我国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制度构建 

诉讼以解决纠纷为主要使命。当某类社会冲突大

量涌现时，作为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必须

给出相应的救济途径。从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进程和我

国的社会现状看，我们都应当正视检察机关提起公益

诉讼这一制度。 
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涉及到一系列问题，如

怎样起诉? 起诉的条件是什么? 起诉的被告是谁? 法
院怎样立案? 审理程序如何进行? 诉讼费用如何承担? 
判决结果如何执行? 等等。对此，我们有必要对检察

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设计的相关问题提出初步设

想，进而作出严密的立法设计。 
首先，需要完善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立法依

据。针对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存在的缺陷，我们可学习

和借鉴发达国家在公益诉讼方面的有益经验，由立法

赋予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力，使检察机关提起

公益诉讼具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如英美法系国家的公

益诉讼制度通常规定其起诉主体为个人、团体和检察

机关两类。如美国，在司法实践过程中逐步建立了一

项制度，就是为了保护公共利益，作为公众利益代表

的国会可以授权检察总长提请法院审查行政机关的行

为，也有权制定法律授权其他当事人(无论他是不是政

府官员)，以私人检察总长的身份为维护公共利益提起

行政诉讼。而在大陆法系国家，检察机关就是公共利

益的代表。如果公共利益受到侵害，需要维护，就由

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如法国、德国、日本的民事

诉讼法律制度中都规定了检察院作为国家和社会利益

的代表，对特定的涉及公共利益的案件，有权以主当

事人的身份提起公益诉讼，也可以作为从当事人参与

诉讼，并可以上诉。如法国《民事诉讼法典》第 423
条规定，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情形外，在事实妨害公

共秩序时，检察院得为维护公共秩序，进行诉讼。[4]

可见，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国家，对于检察

机关作为公益诉讼主体都有明确的相关法律规定，这

为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提供了充分的法律依据，也

就在事实上大大增加了检察机关为维护公共利益提起

诉讼的案例，进而对维护公共利益起到了举足轻重的

作用。我国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对检察机关提

起公益诉讼做出明确的规定，而对于日渐增多的公益

纠纷，相应的救济越发显得缺少和不到位。我们需要

将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地位法律化，才能让检察

机关在公共利益受损害时，能够及时有效地得到维护。 
其次，可以在民事、经济、行政等实体法中规定

检察机关的相应职权，为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确定

法律基础。如可以对《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和

《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进行相应修改，具体规定检察

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条件、范围和程序，使检察机关

提起公益诉讼能够有法可依。在公益诉讼中，检察机

关既是名义上的原告、公益代表人，又是国家法律监

督机关，它在公益诉讼中需要承担支持起诉和实行法

律监督这两大任务。对相关法律进行修改，需要明确

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即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范

围应当包括行政公益诉讼和民事公益诉讼两个方面。

国外在行政诉讼范围问题上实行可审查的假定原则，

采取列举排除式加概括肯定式规定行政诉讼受案范

围，而我国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采取的是正面列举加

概括式，大大限制了可诉行政行为的范围。出于对公

共利益的维护，我国有必要对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采

取列举方式排除不予受理的事项。当行政主体违法设

定权益或免除义务损害了公共利益时，检察机关可以

提起公益诉讼。而由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则应

遵循维护公共利益和诉讼经济原则，作为在国家或社

会利益受损又无人或无力起诉时才动用的最后救济手

段。 
再次，确定具体的制度设置。一是确立审查制，

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前应当进行受理前的初查，发

现或接有关部门、个人举报，对案件线索进行初步审

查后认为必要时才受理。若不受理，应向举报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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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予受理的理由。借鉴国外检察机关参与公益诉讼的

法律模式，并且针对公益诉讼案件的不同性质，检察

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时可以采取以原告身份直接起诉的

方式，这是最直接的形式；也可以以从当事人身份参

加诉讼，也就是说，对于有明确的原告或被侵害主体

已经提起诉讼的涉及公共利益的案件，检察机关可以

作为从当事人参加诉讼。二是确立不调解原则和改革

公益诉讼费用承担方式。公益诉讼的性质所决定的公

益诉讼的对象是社会公共利益，即便是检察机关提起

公益诉讼，也无权对其实体内容随意放弃或处分。在

我国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中，一般实行诉讼费用预交

制，等案件审结后或执行终结时，再由人民法院根据

诉讼费用的负担原则确定各个当事人的分担数额。对

于公益诉讼，大多针对的是国有资产流失、价格垄断、

环境污染等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这种案件一般涉及面

广，诉讼费用一般较高，加之这些案件的取证调查和

审理的过程长，难度大，费用较昂贵。国外针对公益

诉讼的诉讼费用承担方式有特殊规定，如法国在进行

公益诉讼时允许当事人先不缴纳诉讼费用，败诉时再

按规定缴纳，且数额极为低廉。美国的《洁空气法》

《清洁水法》《固体废物法》等法均规定：法院如认为

合适，可将诉讼费用(包括合理数额的律师费和专家作

证费)判给胜诉的一方。因此，公益诉讼制度对此应作

出有利于原告的设定。此外，有学者认为可以采公益

诉讼无偿主义，也有学者认为对公益诉讼应当依然按

现在的标准进行收费并建立有效的“公益诉讼基金补

偿制度”[5]。我们认为，对于诉讼费用的承担，可以

借鉴相关国家的规定，提起公益诉讼时可以先不缴纳

诉讼费用，败诉时再按规定缴纳，并且数额相对较低，

胜诉时，将诉讼费用的合理部分判给检察机关，这有

利于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检察机关从事公益诉讼的经费

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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